
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一致行动协议到期不续签

暨无实际控制人的核查意见 

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光大证券”、“本保荐机构”或“保荐机

构”）作为中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简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向特定对象

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

务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

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对中简科技股东一致行动

协议到期不续签暨无实际控制人的事项进行了核查，核查情况如下：  

一、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签署及履行情况 

2014 年 12 月 3 日，杨永岗先生、温月芳女士为确保公司持续经营，加强及

稳定双方对公司的控制力，双方协商同意，当依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需要通过

股东（大）会、董事会作出决议的事项时，双方采取一致行动，双方签署了《一

致行动人协议》。此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 10 年。 

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，除温月芳女士未出席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

议以及二人在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、第十八次会议中未采取一致行动

外，双方在处理公司有关经营活动、需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事项时，

均遵守了有关一致行动的约定和承诺，亦未发生其他违反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的

情形。 

二、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到期终止情况 

根据实际控制人温月芳女士出具的《关于<一致行动人协议>到期不再续签

的告知函》，温月芳女士确认：不再续签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，双方的一致行动关

系于 2024 年 12 月 2 日到期后终止。 

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后，杨永岗先生与温月芳女士不存在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

办法》第八十三条所规定的一致行动情形。杨永岗先生、温月芳女士作为公司股



东及董事，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、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及相关承诺，

依照各自意愿、独立享有和行使股东及董事权利，履行相关股东及董事义务与相

关承诺，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再合并计算。 

三、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到期终止前后各方持股及任职情况 

本次一致行动关系到期终止前，杨永岗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2.47%的股份，温

月芳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2.15%的股份；杨永岗先生作为常州市中简企业管理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中简合伙”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，对中简合伙持有

的 3.36%的股份实施间接控制；杨永岗先生、温月芳女士合计持有常州华泰投资

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泰投资”）60.16%的股权，故共同对华泰投资持有

公司 13.80%的股份实施间接控制。故本次一致行动到期终止前，二人共同控制

公司 21.78%的权益。 

本次一致行动关系到期终止后，杨永岗先生实际可支配公司的权益为其直接

持有公司 2.47%的股份及其担任中简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可间接实施控制 3.36%

的股份，合计可支配公司权益为 5.83%；温月芳女士实际可支配公司的权益为其

直接持股部分，即 2.15%。 

综上，本次一致行动关系到期终止前后，二人在公司任职未发生变化，各自

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，二人可支配公司权益发生变动，具

体如下表所示： 

序号 相关方名称 
解除前可支

配权益比例 
解除后可支

配权益比例 
任职情况 

1 杨永岗 21.78% 5.83% 董事长、总经理 

2 温月芳 21.78% 2.15% 副董事长、总工程师 

四、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到期终止后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

截止 2024 年 11 月 20 日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如下表所示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

1 常州华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0,685,622 13.80% 

2 
常州市中简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 
14,782,901 3.36% 



3 赵勤民 13,401,043 3.05% 

4 黄晓军 12,010,348 2.73% 

5 杨永岗 10,861,059 2.47% 

6 温月芳 9,443,180 2.15% 

7 
通用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－通用

技术高端装备产业股权投资（桐乡）

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8,902,077 2.02% 

8 周近赤 8,651,230 1.97% 

9 常州三毛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7,450,000 1.69% 

1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,352,768 0.99% 

合计 150,540,228 34.23%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及相关规范性文件，原《一致行

动协议》到期终止后，在相关股东直接持股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，任一股东均不

存在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八十四条规定的下列情形：（1）投资者为上

市公司持股 50%以上的控股股东；（2）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

权超过 30%；（3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

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；（4）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

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。公司亦不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

票上市规则》规定的通过投资关系、协议或者其他安排，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

的自然人、法人或其他组织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相关规定，公司的经营方针、投资计划等重大事项需经股

东大会按股东股权比例表决决定；公司董事会成员由股东大会任免，经出席股东

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表决通过；对增减资、合并、分立、解散、清算、

修改公司章程、重大投资及资产处置等作出决议时，须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

表决权的 2/3 以上表决通过。 

根据公司最近一期的股东名册，公司任意单个股东的持股比例均未超过公司

总股本的 30%。杨永岗先生、温月芳女士的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到期终止后，二

位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一致行动协议或者一致行动安排。公司任何股东单独均无

法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%或通过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表决权决定公司

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以及其他重大事项。 



综上，原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到期终止后，公司的控制权将由杨永岗先生、

温月芳女士二人共同控制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。 

五、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到期终止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

本次公司股东一致行动关系到期后不再续签，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变

化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会引起公司管理

层变动，不会影响公司的人员独立、财务独立和资产完整，公司仍具有规范的法

人治理结构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六、律师出具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出具了《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中

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解除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法律意见书》，认为：自

2024 年 12 月 2 日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到期后，杨永岗、温月芳之间基于《一致

行动人协议》所涉及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。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到期终止后，公司

的控制权将由杨永岗、温月芳二人共同控制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。 

七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根据温月芳女士出具的《关于<一致行动人协议>

到期不再续签的告知函》，杨永岗先生与温月芳女士签署的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

到期后不再续签，双方的一致行动关系到期后终止，符合协议约定，未违反《公

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；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到期终止后，公

司的控制权将由杨永岗先生、温月芳女士共同控制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；杨永岗

先生与温月芳女士不再续签《一致行动人协议》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、

公司治理、团队稳定等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


